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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本售股章程內，除文義另有所指外，下列詞語具有以下涵義：

「聯繫人士」 指 上市規則所定義者

「Auchan」 指 Auchan France，法國一家超級市場

「處女群島」 指 英屬處女群島

「資本化發行」 指 本售股章程附錄四「本公司唯一股東於二零零二年四月十

一日通過之書面決議案」一段所述將本公司股份溢價帳部

份款項撥充資本而發行股份

「中央結算系統」 指 香港結算設立及管理之中央結算及交收系統

「Chief Wealth」 指 Chief Wealth International Corp.，於二零零一年一月二日

在處女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，為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

司

「公司法」 指 開曼群島法例第22章公司法（經併入一九六一年第三號法

案而修訂）

「公司條例」 指 不時修訂之香港法例第32章公司條例

「本公司」 指 旺城國際控股集團有限公司（前稱Wang Sing International

Limited），於二零零一年六月二十六日於開曼群島註冊成

立之有限公司

「承諾人」 指 執行董事及主要股東

「董事」 指 本公司董事

「東欣」 指 蘇州東欣工具有限公司，於一九九六年五月在中國成立之

中外合資合營公司，本集團擁有其91%股權，而其餘9%股

權則由太湖擁有

「德勤」 指 德勤企業財務顧問有限公司，根據證券條例註冊之投資顧

問兼交易商，為股份發售之聯席保薦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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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遺產稅條例」 指 不時修訂之香港法例第111章遺產稅條例

「首六個月期間」 指 包銷協議日期至股份首次在聯交所買賣當日起計滿六個月

之日（包括該日）期間

「國內生產總值」 指 國內生產總值

「Gerrards Agents」 指 Gerrards Agents Limited，於一九九七年六月十一日在處女

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，為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

「鑫港」 指 江蘇鑫港企業有限公司，於二零零一年七月三日在中國成

立之全外資企業，全部註冊資本由Chief Wealth擁有

「本集團」 指 本公司及各附屬公司，如文義所指為本公司成為現有附屬

公司之控股公司前之期間，則指本公司現有附屬公司

「海安」 指 海安縣電子儀表廠，於中國成立之實體，其業務一直由本

集團承包

「香港」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

「香港結算」 指 香港中央結算有限公司

「發行價」 指 每股發售股份0.95港元

「最後可行日期」 指 二零零二年四月十二日，即本售股章程付印前確定其中若

干資料之最後可行日期

「Leroy Merlin」 指 Leroy Merlin Group SA，法國之連鎖店經營商

「上市規則」 指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

「主要股東」 指 Twinning Wealth及陳女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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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王先生」 指 王曙先生，執行董事及陳女士之丈夫

「陳女士」 指 陳慧鈺女士，本集團之創辦人兼執行董事，為王先生之夫

人，當完成股份發售及資本化發行時將透過Twinning

Wealth實益擁有全部本公司已發行股本（假設並無行使超額

配股權）其中75%

「發售新股」 指 根據本售股章程「股份發售之安排」一節及有關申請表格所

列之條款及條例按發行價（須於申請時繳足）向香港公眾發

行發售新股股份以供認購

「發售新股股份」 指 根據發售新股於香港暫定發售以供認購之8,400,000股新股

份（或會按本售股章程「股份發售之安排」一節所述重新分

配）

「發售新股包銷商」 指 大福

「發售股份」 指 發售新股股份及配售股份

「超額配股權」 指 本公司根據包銷協議授予牽頭經辦人（代表本身及代表包

銷商）之權利，可要求本公司按發行價額外配發及發行合

共最多12,600,000股股份，以應付配售之超額配發及／或

發售新股之超額認購，及／或應付牽頭經辦人退還根據借

股安排所借股份之責任

「配售」 指 本售股章程「股份發售之安排」一節所述按發行價有條件配

售配售股份

「配售股份」 指 根據配售暫定發售以供認購之75,600,000股新股份（或會按

本售股章程「股份發售之安排」一節所述重新分配）

「配售包銷商」 指 大福、道亨證券有限公司、工商東亞證券有限公司、日盛

嘉富國際有限公司、太平基業證券有限公司、英明證券有

限公司、華輝証券有限公司、佳富達證券有限公司、東洋

証券亞洲有限公司及華德信亞洲有限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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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中國」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，就本售股章程而言，不包括台灣、香港

及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

「重組」 指 本售股章程附錄四「集團重組」一段所詳述本集團現有成員

公司進行之重組

「證監會」 指 香港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

「披露權益條例」 指 香港法例第396章證券（披露權益）條例

「次六個月期間」 指 首六個月期間屆滿後六個月期間

「借股契據」 指 牽頭經辦人與Twinning Wealth於二零零二年四月十五日訂

立之借股契據

「證券條例」 指 香港法例第333章證券條例

「股份」 指 本公司每股面值0.10港元之股份

「股份發售」 指 配售及發售新股

「購股權計劃」 指 本公司於二零零二年四月十一日有條件通過之購股權計

劃，有關主要條款概要載於本售股章程附錄四「購股權計

劃」一段

「新鴻基」 指 新鴻基國際有限公司，根據證券條例註冊之投資顧問兼受

豁免交易商，為股份發售之保薦人

「保薦人」 指 新鴻基及德勤

「聯交所」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

「大福」或 指 大福證券有限公司，根據證券條例註冊之證券交易商

「牽頭經辦人」

「太湖」 指 蘇州太湖企業有限公司，為東欣之中方合營夥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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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TIP」 指 T.I.P. Technische Industrie Produkte GMBH，德國之電動

工具進口商

「天緣」 指 海安縣天緣電動工具制造有限公司，於中國成立之實體，

其業務一直由本集團承包

「經營紀錄期間」 指 截至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年度

「Twinning Wealth」 指 Twinning Wealth Limited，於二零零一年五月二十八日在

處女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，由陳女士全資實益擁有。

當完成股份發售及資本化發行時該公司將實益擁有本公司

全部已發行股本（假設並無行使超額配股權）其中75%

「包銷商」 指 發售新股包銷商及配售包銷商

「包銷協議」 指 本公司、執行董事、主要股東、保薦人、牽頭經辦人與包

銷商於二零零二年四月十五日訂立之有條件包銷及配售協

議，有關資料概要載於本售股章程「包銷」一節

「United Win」 指 United Win International Corporation，於二零零一年一月

二日在處女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，為本公司之全資附

屬公司

「旺城國際」 指 旺城國際有限公司，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，為本公

司之全資附屬公司

「世貿」 指 世界貿易組織

「公頃」 指 量度土地面積之單位，一公頃相等於10,000平方米

「港元」及「仙」 分別指 香港法定貨幣港元及仙

「畝」 指 中國普遍採用量度土地面積之單位，一畝約等於0.0667公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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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人民幣」 指 中國法定貨幣人民幣

「平方呎」 指 平方呎

「平方米」 指 平方米

「英國」 指 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

「美國」 指 美利堅合眾國

「美元」 指 美國法定貨幣美元

「歐元」 指 歐盟根據於一九九二年二月七日簽署之歐盟公約（經修訂）

所不時採用之歐盟各成員國單一貨幣

「%」 指 百分率

就本售股章程而言，除另有指明外，美元乃按概約匯率7.73港元兌1.00美元換算為港

元，而人民幣則按概約匯率0.93港元兌1.00元人民幣換算為港元。採用上述匯率並不表示

美元、人民幣或港元可按該等匯率或任何其他匯率兌換。


